

上海市白茅岭监狱
兼职政府法律顾问选聘公告

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决定向社会公开选拔聘任兼职政府法律顾问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兼职政府法律顾问人数和工作范围
兼职政府法律顾问2名，工作范围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参与推进法治监狱建设，参与执法管理中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研究；
（二）参与重大决策、决定研究和法律论证，参与疑难法律问题的论证咨询，提出法律意见；
（三）参与规范性文件和内部工作制度起草、论证和合法性审核等工作，提出法律意见；
（四）参与信访接待、矛盾调处、涉法涉诉案件化解、重大突发案事件处置、信息公开等工作；
（五）参与行政案件、刑事赔偿案件的办理活动，提出法律意见，诉讼阶段代理开展应诉工作；
（六）参与民事案件的办理活动，提出法律意见，诉讼阶段代理起诉、应诉等工作；
（七）参与监狱和监狱企业合作项目洽谈、对外招标、政府采购、重大资产处置等事务，协助起草、修改、审核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合同、协议；
（八）参与法治宣传教育、法治培训，参与重大涉法课题的理论调研；
（九）为监狱民警、职工提供法律帮助；
（十）承办单位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。
二、兼职政府法律顾问的受聘条件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；
（二）政治素质高，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一般应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；
（三）在法学教学、法学研究、法律实践等领域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，具有较为充裕的服务时间；
（四）法学专家具有法学专业副高以上职称，执业律师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历；
（五）未受过刑事处罚、党纪政纪处分、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；
（六）同一法学专家、律师、律师所在事务所不得接受超过我局2家单位的聘任；
（七）没有其他不适宜担任法律顾问的情形。
三、选聘组织
监狱成立兼职政府法律顾问选聘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选聘委员会），由办公室分管政策法制工作的监狱领导、办公室（政策法制科）、政治处（人事）、纪委、财务科负责人组成。选聘委员会下设工作小组，工作小组设在办公室（政策法制科）。
四、报名程序
（一）报名时间
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5月8日起至5月21日止。
（二）报名方式
采用个人报名与所在单位推荐相结合方式。
1.个人报名
（1）请下载《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兼职政府法律顾问报名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名表》）；
（2）请书面填写《报名表》并附相关职称、执业证书、荣誉称号等证明材料；
（3）请在报名期限内将上述报名材料，通过邮政快递邮寄至：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办公室，邮编：242124，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兼职政府法律顾问选聘委员会工作小组收。
2.所在单位推荐
由推荐单位负责填报《报名表》，并加盖公章。相关报名材料及邮寄地址同上。
五、审查与聘任
（一）报名审查与遴选
1.选聘委员会工作小组负责兼职政府法律顾问的报名资格审查与初选；
2.在初选的基础上，选聘委员会工作小组按照差额原则形成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候选名单，提交选聘委员会评审、遴选；
3.选聘委员会按照公平竞争、择优选聘原则，提出建议聘任人选，报监狱长办公会议审议。
（二）签约并颁发聘书
对决定聘任的兼职政府法律顾问，监狱与其签订聘任合同，明确聘任人员具体的工作职责以及相关权利义务，并颁发聘书。
报名咨询及政策咨询电话：0563-6686034 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办公室（政策法制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海市白茅岭监狱
2026年5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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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兼职政府法律顾问报名表

	姓名
	
	国籍
	
	性别
	
	一寸证件照
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联系电话
	
	

	出生日期
	
	职务
	
	职称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联系地址
	
	邮编
	

	在政府机关担任兼职政府法律顾问情况
	□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无

	教育经历
（大学填起）
	起止时间
	毕业院校
	学历/学位
	所学专业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主要工作经历
	起止时间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获得正高职称情况（法学专家填写）
	获得时间
	

	
	评定职称时所在院校
	（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

	获得律师执业证书情况（专职执业律师填写）
	获得时间
	

	
	执业证号
	（需提供复印件）

	主要研究领域
/业务专长
	（最多可以填写3项）

	代表性著作、论文，代理重大案件及法律事务情况
	
（最多可以填写5项）


	获得奖励和
荣誉称号情况
	
（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


	主要社会
兼职情况
	是否是人大代表
	是□[全国□ 市级□ 区（县）级□]   否□

	
	是否是政协委员
	是□[全国□ 市级□ 区（县）级□]   否□

	
	其  他
	

	受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、行业处分、治安处罚等情况
	（如无此情况，请注明“无”）

	本
人
申
请
担
任
兼
职
政
府
法
律
顾
问
的
主
要
优
势
	

	所在单位意见
	



（单位公章）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本页如不够，可另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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